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为了提高我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的应对能力，从而达到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并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原则
1．坚持“平战结合、常备不懈，反应迅速，全力救治”的原则。
2．坚持统一领导，团结协作、全力以赴的原则。
（二）应急准备
提前备齐并确保各类应急设施、抢救设备、急救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的储备、供应及正常运转。
（三）组织结构
1、成立以院长为组长，以分管副院长、医务科、公卫科、护理部和临床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小组。
2、成立针对常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治小组，组长为分管副院长，副组长为医务科、公卫科、护理部负责人，组员为各相关临床科室、具有一定临床经验和抢救技术水平的专业医师。
（四）应急处理
1．医务科或办公室接通知后，应第一时间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小组汇报。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小组根据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面负责应急处理的指挥工作，并立即启动应急救治小组，做好人员调集、储备物资、抢救设备、急救药品、医疗器械等工作。
3．医疗救治小组成员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程度，对病人的转归做出判断分类。如果病人病情涉及多个科室和归属问题，应准确记录危重病人到达每个科室的时间及抢救时间；对急危重病人应就地抢救，用药处置要准确，观察病情要严密，病情记录要及时详细。
4．如需急诊、手术入院者，指挥小组负责安排做好必要的入院、术前准备；根据病情，如病人病情不宜转送时，应积极就地救治，待病情稳定后，再通知有关部门、科室，在医护人员看护下进行转送，并做好书面交班工作。
5．如遇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应当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原则进行治疗，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并立即通知医院感染管理科，指导传报、隔离等相关措施。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职能部门职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小组职责：负责应急事件处置的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在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领导下，启动应急机制后的统一协调工作。各部门负责人承担部门及科室间的相互协调工作，保证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医院办公室、总务科、供应室负责组织院内各种后勤物资的供应、后勤设备（施）的维护、医院车辆的使用与维护以及院内环境和被服的清洁、消毒工作；
医务科负责做好院内外病人的收治、会诊、转诊，组织抢救及医务人员的调配工作;

护理部负责护理人员的调配及病区医疗物品准备工作，同时配合医院感染管理科负责组织院内感染的预防及处理、培训工作；
各业务部协助组织应急事件的医疗救治，负责门诊区的布局、工作流程、人员安排；
医院感染管理科负责指导、监督医院内现场控制、消毒隔离、个人防护、医疗垃圾和污物处理工作，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和污染；
药剂科和设备科负责相关医疗物资和药品的采购、储备和供应；
综治办负责院内安全及医疗秩序的维护；
公共卫生科负责传染病疫情的网络上报。
突发医疗救护事件急救小组：在应急指挥小组领导下，针对不同类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医疗救护工作。
三、应急预案演练
（一）成立以院长为组长，以分管副院长、医务科、护理部和后勤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负责应急预案的演练工作。
（二）各项预案每年各科室（病区）演练一次，各职能部门组织演练一次。
（三）预案演练包括以下内容：
1.演练前的通知和动员；
2.按照预案的程序和措施组织实地演练；
3.在演练后及时总结，发现问题并不断完善。
（四）应急预案领导小组：
      组  长：于金林

      副组长：刘晓华  康士银

成  员：王立奂  鞠吉英  马光喜  卢娟  韩立平  颜桂红

王志勇  李燕  于晓磊  王玉振  董振海  浦金玲

四、群体伤害救护应急预案
（一）急诊室及相关科室值班护士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接治各类成批伤员。成立成批伤员救护小组，医务科、护理部主任任组长，急诊室主任以及科室内所有人员、相关科室医护人员为成员。 
（二）急诊室及相关科室要认真做好各类抢救药品、器械等的备用，各科室要检查和保证抢救仪器的完好状态，随时准备对需救治的伤病员实施确定性抢救。
（三）成批伤员来就诊或接到有成批伤员即将来就诊的通知，急诊护士在做好接诊工作的同时应立即向科主任、医务科、护理部报告，夜间及节假日向总值班汇报。
（四）急救医护人员应迅速而准确地按轻重缓急、优先处理危重伤员情况，所有伤员施行先处置后登记挂号。对于心搏骤停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昏迷伤员头偏向一侧，清除口腔及咽部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
（五）如当班人力不足，需请求援助时，应及时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小组组长汇报，由救护小组进行协调。所有接到通知的医护人员必须立即到达抢救现场，服从指挥，参加抢救。所有接到通知的相关病区（包括手术室）必须立即做好准备，随时接收并处理病人。
（六）参加急救人员在陪送病员检查和住院过程的搬运中，保持输液、输血、输氧的通畅和恰当的体位。

成批伤员救护小组：

组 长：王志勇  李燕

成 员：宋玉环  白高元  鞠吉英  赵英玉  韩立平  于晓磊 

周爱娟  孙真 洪蓝天  崔 雪  曹艳琳
五、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为规范食物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及时高效、合理有序地处理食品安全事故，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结合餐厅的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一）、领导小组
成立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组  长： 康士银

副组长： 马光喜  颜桂红  宋玉环 

组  员： 王玉振  李  靖  王志勇  李  燕 
（二）、应急处置程序
1.及时报告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餐厅负责人应立即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报告；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封存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及用具、设备设施和现场。

自事故发生之时起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健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报告内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地址、时间、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主要临床表现，可能引起中毒的食物等。并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采取控制措施。
    2.立即抢救

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立即组织抢救。

3.保护现场

发生食物中毒后，在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同时要保护好现场和可疑食物，病人吃剩的食物不要急于倒掉，食品用工具容器、餐具等不要急于冲洗，病人的排泄物（呕吐物、大便）要保留，提供留样食物。
    4.配合调查

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要配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如实反映食品安全事故情况。将病人所吃的食物，进餐总人数，同时进餐而未发病者所吃的食物，病人中毒的主要特点，可疑食物的来源、质量、存放条件、加工烹调的方法和加热的温度、时间等情况如实向有关部门反映。
  （三）、事故责任追究

对事故延报、谎报、瞒报、漏报或处置不当的，要追究当事人责任；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要组织力量做好中毒人员的安抚工作，确保不让事态扩大，任何个人不得自行散布事故情况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